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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交通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财政

科研项目间接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公务卡管理办法（试

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预

算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结转结余资金内部管理办法（试行）》

等 6个办法已经 2022年 12月 29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执行过程中，

如有问题，请反馈院财务资产处。 

 

          2023年 1月 6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结转结余资金内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

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在预算执行年度内，当年未列报

支出的资金。 

结转资金是指预算未全部执行或未执行，下年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预算资

金。 

结余资金是指项目实施周期已结束、项目目标完成或项目提前终止，尚未列

支的项目支出预算资金；因项目实施计划调整，不需要继续支出的预算资金；预

算批复后连续两年未用完的预算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预算批复的财政拨款资金。 

第四条 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坚持依法依规、精细分类、与预算编制相结合、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项目管理部门负责结转和结余资金的确认、统计，提出结转结余资

金的统筹安排使用或上缴计划，特别对于连续年度安排预算的延续项目的结转资

金，将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加强统筹安排。 

第六条 财务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的结转结余资金情况申报预算，

负责结转结余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项目执行单位（部门）和项目负责人负责当年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计

划的制定及组织实施，对项目结转和结余资金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财政拨款项目结转资金结转下年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不得调整支

出用途。确需调整结转资金用途的，由项目管理部门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

办理预算调整手续。 

第九条 基本建设项目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和上

级主管部门对其他财政拨款项目结转结余资金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财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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